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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“4·4”高处坠落
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4 月 4 日 8 时许，位于龙岗区宝龙街道龙东社区源

盛路 89 号的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

造成 1 人死亡。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 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区政府委托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成

立了由区住房建设局、总工会、龙岗公安分局、宝龙街道办组成

的事故调查组，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刘少文担任，副组长由

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郑子荣担任。为尽快查明事故原因，事故调

查组对事故进行了调查，调查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

1.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，

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法人独资）；法定代表人：陈世麟；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567074326P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

龙岗街道龙东石湖龙村源盛路 89 号第二栋；经营范围：从事腰

带、手袋的生产加工等。该公司目前在职人员 58 人，设置了安

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并通过安全生

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。

2.杨吉龙，男，57 岁，汉族，福建南安人，系英杰手袋（深

圳）有限公司厂长，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

- 2 -

（二）工程基本情况

2021 年 3 月中旬，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厂房一、二

层生产车间需要进行砌墙分隔、安装消防门，厂长杨吉龙将车间

场地新砌隔墙和安装消防门工程发包给包工头罗章明施工，双方

口头约定施工单价 120 元/㎡，消防门价格另计为 1200 元/套，

工程进度款已付 5000 元人民币，最终结算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

算。工程于 3 月 15 日开始施工，该工程未到龙东社区进行小散

工程备案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2021 年 4 月 4 日 7 时许，包工头罗章明和请来的工人李志

钢、袁修发、力山英等人先后到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厂房

进行砌隔墙施工作业。罗章明和袁修发到厂房二楼生产车间将消

防门简单固定准备砌隔墙，李志钢负责将施工水管接到二楼及清

理二楼平台与过道的杂物，方便运输砌隔墙用的轻质砖。8 时许，

罗章明、李志钢、力山英准备将堆放在室外地面的轻质砖使用简

易电动提升机（以下简称提升机）吊运至二楼平台，李志钢在室

外将轻质砖装在手推料斗车内，用皮带将轻质砖和手推料斗车绑

扎牢固后挂在提升机的钢丝绳上，罗章明则站在三楼平台操作提

升机，料斗车和轻质砖在吊运至二楼平台时，提升机失稳倾覆将

罗章明带落至地面。

（二）善后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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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者罗章明，男，汉族，52 岁，重庆开县人，系此次消防

工程改造项目包工头，临时雇佣 3 名工人组成施工队进行施工，

未取得施工资质以个人名义承揽工程。

2021 年 4 月 15 日，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与死者家

属签订了《协议书》，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 70 万元人民币，该

起事故善后赔偿工作已妥善处理。

三、应急救援处置情况

2021 年 4 月 4 日 8 时许，罗章明站在三楼平台操作提升机，

料斗车和轻质砖在吊运至二楼平台时，提升机失稳倾覆将罗章明

带落至地面。现场人员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120 到场后将罗

章明送往龙岗中心医院进行抢救。13 时 30 分，龙岗中心医院宣

布罗章明抢救无效死亡。

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，立即组织人员赴现场处理，对现场进

行调查取证，并在第一时间将该起事故上报至区总值班室和市应

急管理局。

四、现场勘查情况

1.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厂房坐南朝北，占地约 5000

㎡，厂房主体建筑为 1 栋三层厂房，每层面积约 1300 ㎡，厂房

一、二层自用，三层用于出租，厂房二、三层外设有平台（见图

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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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生产厂房

2.涉事提升机系罗章明购买并安装使用，外表颜色为蓝色,

机身未见使用说明书及警示标志，由电动装置和支架两部分组

成，电动装置通过牵引钢丝绳提升吊运货物，电机额定电压220V；

额定功率 5.8kW,支架立柱高 1.7m，吊臂长 1.35m，基座长 0.9m，

宽 0.5m，该基座未见预留螺栓安装口，因此基座的固定方式设

计为重物压载（见图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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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涉事简易电动提升机

3.该简易提升机设置在三楼平台临边部位（距地面约 9m），

基座短边穿插两根铁管（铁管长 1.5m），基座上放置地砖将提

升机基座固定在平台上，平台围墙有一明显的缺口（围墙高约

0.3m），无安全防护设施。由此可以判定三楼平台临边部位曾使

用提升机进行吊装作业，其位置位于平台临边约 0.7m 的区域处,

并采用地砖对其基座进行配重压紧（见图 3）。

图 3 三楼平台临边提升机吊装作业区域

4.室外地面可见掉落的提升机、手推料斗车、轻质砖，钢丝

绳和皮带均完好。穿插在提升机底座的 2 根铁管散落一旁且变形

明显，距提升机约 0.6m 位置可见血迹和鞋子，三楼平台下方的

地面上码放着准备吊运的轻质砖。经称重，手推料斗车和轻质砖

重约 134Kg（见图 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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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掉落地面的手推料斗车和轻质砖

5.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二楼车间地面可见砌墙工具和

临时固定的防火门框（见图 5）。

图 5 二楼车间砌隔墙情况

五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1.未采取可靠有效的固定方式将提升机基座进行固定，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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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机基座配重不够，导致提升机失稳倾覆。

2.罗章明操作提升机进行吊装作业过程中未能意识到作业

区域存在坠落风险，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且未佩戴使用个

人劳动防护用品在三层平台临边部位操作提升机作业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将厂房新砌隔墙工程发包给不

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个人。

2.罗章明施工队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未取得施工资质承揽

工程组织施工。

3.罗章明未制定提升机安装使用的操作规程，仅凭经验安装

使用提升机；吊装作业前，未对提升机和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隐

患排查工作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

患。

4.安全管理职责不明确，双方未签订施工合同及安全生产管

理协议，未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

限公司未对现场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，导致罗章明在

三楼平台临边部位操作提升机进行吊装作业的违章作业，未能得

到及时有效的制止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过对事故调查分析，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英杰手袋（深圳）

有限公司违法发包，罗章明违章作业、无资质组织施工而导致的

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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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死者罗章明未采取可靠有效的固定方式将提升机基座

固定；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且未佩戴使用个人劳动防护用

品在三层平台临边部位操作提升机作业；未制定提升机安装使用

的操作规程；作业前未对提升机和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

工作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

予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违法发包，将厂房新砌隔

墙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个人，未签订施

工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未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

未对现场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，对施工中的违章行为

未及时发现制止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条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。

（三）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厂长杨吉龙作为此次工程

的发包方主管人员，将厂房新砌隔墙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

条件和相应资质的个人，未签订施工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

未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对现场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统

一协调管理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

十六条的规定，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条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。

七、监管部门履职情况

（一）宝龙街道应急办履职情况

2020 年 8 月 31 日，宝龙街道应急管理办行政执法人员对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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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对其下发《责令限期整

改指令书》（深龙岗）应急责改[2020]4764 号， 2020 年 10 月

10 日经现场复查，该企业已整改完毕。

（二）宝龙街道城建办履职情况

2021 年 3 月，宝龙街道城建办通过公开采购程序确定深圳

市安联为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城建领域安全巡查服务单位，

该服务单位派出 14 名工作人员对辖区进行安全巡查，督导各社

区做好小散工程备案、巡查工作。

2021 年 1 月至 5 月，宝龙街道各社区共在线备案小散工程

546 个，未动工 64 个，在建 210 个，完工 272 个；在线备案零

星作业 192 个，未动工 13 个，在建 17 个，已完工 162 个。街道

出动督查人员 593 人次，社区巡查人员 715 人次，发出检查意见

书 3 份，整改通知书 11 份，查处封停作业现场 6 个，现场培训

教育 27 人，发现及督促整改隐患数量 338 个；发现未备案小散

工程施工 44 起；移交街道应急执法和综合执法部门执法查处 4

起。

（三）宝龙街道龙东社区履职情况

2020 年 8 月 25 日，宝龙街道龙东社区安全生产网格员对英

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进行安全巡查，对其下发《安全生产巡

查整改通知书》（深龙）应急整通[2020]2821 号，2020 年 9 月

25 日经现场复查，该企业已整改完毕。

2020 年 11 月 25 日，宝龙街道龙东社区安全生产网格员对

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进行安全巡查，对其下发《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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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查整改通知书》（深龙）应急整通[2020]4140 号， 2020 年

12 月 25 日经现场复查，该企业已整改完毕。

2021 年 3 月 10 日，宝龙街道龙东社区安全生产网格员协助

火灾高风险隐患整治消防工程师前往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进行督促火灾高风险隐患整治进度，因该企业存在多处未设置防

火分隔的隐患，涉及堆砌砖墙和安装防火门的工程施工，故现场

提醒该企业现场负责人在装修整改前需到龙东社区工作站进行

小散工程备案，并做好工程期间相关的双方安全管理及人员安全

防护措施。

2021 年 3 月 24 日，龙东社区工作站召开《龙东社区火灾高

风险区域整治工作推进会暨龙东社区 2021 年第一季度防范重特

大安全事故会议》，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员唐仁

辉参会。在会议中，着重提醒企业需要对员工开展安全生产培训、

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、进行小散工程需要报备且进场施工人

员需要正确佩戴安全帽、安全绳等措施方可施工。

八、事故教训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发包单位要提高对违法发包的危害性认识，建立外包

工程安全规章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，选择有相应施工资质和具备

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商合作，按照要求与承包单位依法订立书面

合同，在合同中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并签订安全管理协议，

确定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。

（二）现阶段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无资质承揽工程的现象仍

比较普遍，施工单位和个人应转变思想观念，严格遵守《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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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法》、《建筑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高度重视施工资质问题，

依法取得资质证书，并在资质证书范围内承揽工程并组织施工。

（三）施工单位和个人要制定提升机安装使用的操作规程，

规范安装使用提升机进行吊装作业，使用前按要求检查提升机各

部位的受力情况，确保基座配重合理，固定牢固，禁止提升机下

方站人，禁止提升机超重起吊，并且操作人员应做好临边作业区

域的安全防护措施，且正确佩戴使用个人劳动防护用品，从根本

上避免事故的发生。

（四）宝龙街道要根据小散工程纳管办法，转变监管观念，

加强部门合作，严格按照《龙岗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

纳管实施细则》、《宝龙街道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

工作指引》、《宝龙街道 2021 年小散工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

项行动方案》的要求，狠抓落实，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宣传和明

确工程报备的流程和要求，全面排查和整治小散工程安全隐患，

层层压实责任，并积极发动社会的监督力量，鼓励市民群众通过

12350热线等渠道参与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

举报，将压力传导至企业，促使企业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这道防线。

九、事故调查组人员组成（附后）

英杰手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“4·4”

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5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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